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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保什么，如何保，谁来买等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 下

面谈谈大家之前一直讨论和关心的问题，旅行社为游客买的

旅意险可以减免或替代自己的赔偿责任吗？ 以前只有旅意险

的时候这个问题在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就有很大的争论，具

体观点我就不一一表述了。下面结合案例来分析一下：记

得2001年初有一个旅游案件引人瞩目，成都市民侯恩卡和妻

子邱天与四川省中国旅行社签订了赴马来西亚8日游的旅游合

同。1月26日下午2时许，在兰卡威的湿米岛，侯恩卡下海游

泳仅十分钟就被发现溺水，口吐白沫，40分钟后，在兰卡威

医院证实侯已死亡。事故发生后，侯恩卡的家属已经拿到

了30万元的保险赔付。死者家属认为，四川省中旅在组织出

境游的过程中有诸多过错：如未按法定要求配设领队；导游

不懂溺水的急救常识，错过了最好的抢救时机；旅行社提供

的湿米岛海滨浴场并非正规浴场，没有专人管理，没有警示

标志和安全设施，甚至没有救援人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等等。而旅行社未履行法定的保障游客生命安全的义务，是

导致侯恩卡溺水死亡的重要原因，并有主观的过错，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向法院起诉，要求省中旅赔偿原告丧葬

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约50万元，并要求

省中旅公开赔礼道歉。而旅行社认为，自己已按规定办理了

保险，游客侯恩卡在旅游中死亡，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赔

付后，他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因此不承担其他的责任



等等。 关于此案的一些讨论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此案的判决

是武侯法院一审判决，旅行社赔偿3原告（均为侯恩卡的亲属

）精神抚慰金各1.5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时这

个案子判的时候据说还请示了最高院，这个判决结果从现在

看来更多的是从政治标准来进行裁判的（法官裁判通常有三

个标准：法律标准、政治标准、社会标准），为的是呵护整

个旅游行业脆弱的生命，为的是整个旅游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来考虑。其实从法理上来讲，旅行社有过失的话，不能以旅

游意外险来减免自身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这才是合法合理的

。本案判决中的精神抚慰金赔付也说明旅行社存在过错，否

则旅行社不会承担一份钱的责任，本案是以侵权之诉来诉讼

的，是否存在过错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精神抚慰金的判

赔当然证明了，这个判决是法院考虑到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关

系和利益作出的一个算不上公正但符合当时社会政治利益的

裁判。 《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自2001年9月1日

起施行后，上述的这个案例如果在通过诉讼来裁判的话，判

决结果肯定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旅行社的经营风险可以通过

社会保障体系来化解了，而不是通过企业法人自身的力量去

和巨大的经营风险来抗衡。这时法院就可以依法公正裁判了

，有几份过错就承担几份赔偿责任，原则上和旅游意外险的

赔付没有关系。 可能有些人会说，我可以在合同中写明旅意

险是由旅行社赠送或旅行社购买可以可以吗？再或者直接写

明旅意险的受益人是旅行社，或者写明该旅意险的保险赔偿

就是旅行社的赔偿，让客人签字可以吗？ 答案是否定的，首

先赠送解决不了受益人的问题；其次人身保险中在保单外约

定受益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又不合法；最后在合同约定保



险赔偿是旅行社的赔偿违反相关法律，属无效条款。所以说

，旅意险不能作为旅行社承担责任的挡箭牌，旅行社同仁们

对此不要有什么幻想。 《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

实施以来，《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暂行规定》已废止，

旅意险不再是强制旅行社购买的，但现在有些地方的政策还

是规定旅行社必须要购买旅意险，比如说四川，这里不讨论

该地方性政策的合法性，我只是想说，有了旅意险，旅行社

至少可以在出现事故后和伤者或其家属就赔偿数额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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